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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的通知：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6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会议通知。

（二）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1日15: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1日9:15一9:25,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1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三）召开地点：山东省临沭县兴大西街19号公司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玉晓先生

（六）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以下统称

为股东）共计63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117,004,380股，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33.9925%，其中：

（1）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1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982,547,392股，占本公司总股份

数的29.90%。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629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34,456,988股， 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

4.0918%。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并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62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34,456,988股，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

4.0918%。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市通商律师事

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及网络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李善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051,802,94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4.1628%；反对股

份62,813,9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5.6234%；弃权股份2,387,5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213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69,255,5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的51.5076%；反对股份62,813,9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的46.7168%； 弃权股份2,387,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1.7757%。

2、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对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050,354,34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4.0331%；反对股

份64,023,3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5.7317%；弃权股份2,626,7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235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67,806,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的50.4302%；反对股份64,023,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的47.6162%； 弃权股份2,626,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1.9536%。

3、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052,365,84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4.2132%；反对股

份62,490,6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5.5945%；弃权股份2,147,9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92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69,818,4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的51.9262%；反对股份62,490,6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的46.4763%； 弃权股份2,147,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1.5975%。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4.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052,078,74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4.1875%；反对股

份62,609,4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5.6051%；弃权股份2,316,2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207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69,531,3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的51.7127%；反对股份62,609,4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的46.5647%； 弃权股份2,316,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1.7226%。

4.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051,799,14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4.1625%；反对股

份61,964,6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5.5474%；弃权股份3,240,6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29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69,251,7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的51.5048%；反对股份61,964,6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的46.0851%； 弃权股份3,240,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2.4101%。

4.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051,905,94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4.1721%；反对股

份62,046,3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5.5547%；弃权股份3,052,1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273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69,358,5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的51.5842%；反对股份62,046,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的46.1459%； 弃权股份3,052,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2.2699%。

4.0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051,945,34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4.1756%；反对股

份62,416,6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5.5879%；弃权股份2,642,4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236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69,397,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的51.6135%；反对股份62,416,6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的46.4213%； 弃权股份2,642,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1.9652%。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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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激励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

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注销原因：因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

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中2名激励对象不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决定对上

述2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32,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股） 注销股份数量（股） 注销日期

32,000 32,000 2025年9月16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1、2025�年 7�月 1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第六次会议审查同意，监事会亦对前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2、2025�年 7�月 18�日，公司披露了《晶华新材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8）。 至今公示期已届满 45�天，公示期间公

司并未收到任何债权人对此次议案提出异议的情况， 也未收到任何公司债权人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本激励计划第十三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之“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

之“（二）激励对象离职” 的规定：

“1、激励对象主动辞职、因个人原因被解除劳动/劳务关系或合同到期且不再续约的，激励对象根

据本计划已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将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

公司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行权的股票期权将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

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由公司进行注销。 ”

2、激励对象因公司裁员等原因被动离职且不存在绩效不合格、过失、违法违纪等行为的，激励对象

根据本计划已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将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

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加上按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所得利息之和回购注销；激励对象根据本计

划已行权的股票期权将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由公司进行注销。 ”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中有 2�名激励对象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公司拟回购注销这 2�名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32,000�股并办理相关手续。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2人，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32,000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剩余限制性股票为3,611,600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设了回购注销专用证券账户 （账号：

B884132191）,并已经申请办理上述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32,00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

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于2025年9月16日完成注销。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变动前（股） 变动数（股） 变动后（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0,843,372 -32,000 30,811,372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58,791,289 0 258,791,289

股份合计 289,634,661 -32,000 289,602,661

四、说明及承诺

1、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规、《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和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2、公司承诺：公司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息

真实、准确、完整；公司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

表示异议。 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已取得现阶段必

要的批准和授权；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价格及资金来源等事项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

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公司尚需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办

理相关限制性股票的注销登记、减少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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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25

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集

体接待日暨中报业绩说明会活动的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9月19日 （星期五） 15: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或下载全

景路演APP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09月19日 （星期五）14:00前访问 http://ir.p5w.net/zj/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

面。 公司将在本次集体接待日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 说明会类型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

加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指导、 上海上市公司协会及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

办的“2025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集体接待日暨中报业绩说明会活动” 。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9月19日（星期五）15:00-17: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

（三） 会议召开方式：全景路演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周晓南先生

董事会秘书：潘晓婵女士

财务总监：尹力先生

独立董事：马轶群先生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09月19日 （星期五） 15:00-17:00，通过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

//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

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9月19日 （星期五）14:00前访问http://ir.p5w.net/zj/� 进入问题征集

专题页面。 或通过公司邮箱zijie.chen@smithcn.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潘晓婵

电话：021-31167522

邮箱：xiaochan.pan@smithcn.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查看本次投资者

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1日

证券代码：

002760

证券简称：凤形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53

凤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1日（星期四）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9月11日上午9:15-9:25、9:30-11:

30，下午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9月11日上午9:15至2025年9

月11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锦江路99号商联中心B1楼1501-1504

（3）现场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政华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60人，代表公司股份25,628,4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4.1013％。 其中：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有2人，代表公司股份25,168,2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6685％。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8人，代表公司股份460,2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28%。

（3）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中董事兼总裁田信普先生因公务请假），其他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邵芳律师和杨小颖律师对此次股东会进

行见证。

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07,988,706股，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累计回购

股份数量为1,652,000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因此，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为106,336,706股。

二、会议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以下议案：

1、逐项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01�关于公司董事周政华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25,588,497股，占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39%。 反对票40,000股，

占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1%；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445,6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1.7634%；反对票4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366%；弃权票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02�关于公司董事田信普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25,588,497股，占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39%。 反对票40,000股，

占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1%；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445,6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1.7634%；反对票4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366%；弃权票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03�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25,588,497股，占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39%。 反对票40,000股，

占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1%；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445,6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1.7634%；反对票4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366%；弃权票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任期内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25,588,497股，占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39%。 反对票40,000股，

占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1%；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445,6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1.7634%；反对票4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366%；弃权票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25,589,597股，占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82%。 反对票38,900股，

占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8%；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25,589,597股，占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82%。 反对票38,900股，

占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8%；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25,589,597股，占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82%。 反对票38,900股，

占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8%；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25,588,497股，占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39%。 反对票40,000股，

占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1%；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25,589,597股，占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82%。 反对票38,900股，

占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8%；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25,588,497股，占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39%。 反对票40,000股，

占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1%；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25,589,297股，占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70%。 反对票39,200股，

占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0%；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邵芳律师和杨小颖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凤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凤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911

证券简称：广农糖业 公告编号：

2025-073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在《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68）。

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现将公司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提示

性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下午15: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9:15-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及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应在本通知列明的有关时限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

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3）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5日。

7.会议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于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5日下午收市时在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

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西南宁市青秀区厢竹大道30号公司总部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提案名称与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修订公司《公司章程》的议案 √

2.00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3.00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4.00 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

5.00 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

特别说明：提案1.00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由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

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生效。

上述提案均为非累计投票提案，按非累计投票提案进行表决。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详见2025年8月28日

刊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

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出席会议；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

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

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

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3.拟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可在登记时间内到公司证券部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异地

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传真件应注明“拟参加股东大会”字样，并请通过电话方

式对所发信函和传真与本公司进行确认。 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参加股东大会时请出示相

关证件的原件。

未在登记日办理登记手续的股东也可以参加现场股东大会。

（二）登记时间：2025年9月11日上午8：30至11：00，下午14：30至17：00。

（三）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四）会议联系方式

电话：0771－4914317，传真：0771－4910755

联系人：李鑫华先生、黄梦丹女士

地址：广西南宁市厢竹大道30号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编：530023

其他事项：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 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911” 。 投票简称为“广农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

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

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

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9月12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9

月12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

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

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单位）出席2025年9月12日召开的广西农投糖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于本次股东大会上按照以下投票指

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关于修订公司《公司章程》的议案 √

2.00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3.00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4.00 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

5.00 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

（请在表决意见的“同意” 、“反对” 、“弃权”项下，用“√”标明表决意见。 ）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持股数：

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

（注：本授权委托书的复印件及重新打印件均有效）

证券代码：

300506

证券简称：

ST

名家汇 公告编号：

2025-075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9月11日（星期四）14:30

2、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九道10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0栋A座20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程宗玉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2人，其中1人已通过网络投票方式表决，现场投

票表决的1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86,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4％ 。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108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6,

626,5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26％ 。 通过网络投票进行表决的股东，由网络投票数据提

供机构验证其股东资格。

3、中小股东出席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108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6,413,19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922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共1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86,60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107人， 持有表决权股份数为6,326,

5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95％。

（二）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重大治理制度的议案》

议案1.01�《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9,5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078％；反对330,11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173％；弃权273,55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7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09,5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5871％； 反对330,1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474％；弃权273,55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655％。

议案1.02�《关于修订＜委托理财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4,5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3582％；反对575,11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669％；弃权273,55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7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64,5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7669％； 反对575,1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676％；弃权273,55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655％。

议案1.03�《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4,5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333％；反对335,11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918％；弃权273,55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7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04,5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5092％； 反对335,1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253％；弃权273,55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655％。

议案1.04�《关于修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9,5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078％；反对330,11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173％；弃权273,55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7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09,5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5871％； 反对330,1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474％；弃权273,55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655％。

议案1.05�《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9,5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078％；反对330,11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173％；弃权273,55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7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09,5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5871％； 反对330,1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474％；弃权273,55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655％。

议案1.06�《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9,5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078％；反对330,11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173％；弃权273,55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7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09,5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5871％； 反对330,1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474％；弃权273,55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655％。

议案1.07�《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8,1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878％；反对331,4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373％；弃权273,55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7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08,1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5662％； 反对331,4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683％；弃权273,55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655％。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改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44,2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256％；反对295,2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981％；弃权273,65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7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4,2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291％； 反对295,2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038％；弃权273,65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67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周永、王鹏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均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

以及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1日


